电子格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申请书

申请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详细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                 

传真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信箱                 
负责人          （签字） 联系人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申请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书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、 申请

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，我单位下列计量器具申请型式批准：

	序号
	计量器具名称
	型号、规格、准确度
	备注

	 
	  
	 
	 

	
	
	
	

	
	
	
	

	 
	  
	 
	 


二、新产品简要说明：

到申请时间为止，已经试制的台（件）数：    。
三、受理单位处理意见

委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行型式评价

委托单位：            （盖章）负责人：        （签字）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委托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(1) 递交申请书的同时，递交以下文件资料：

1、 申请单位合法经营的证明文件（复印件）；

2、 样机照片；

3、 使用说明书（或者产品样本）；

4、 总装图、电路图和主要零部件图；

5、 产品标准、国家计量检定规程（校准规范）；

6、 制造单位或技术机构所做的试验报告。

(2) 说明：

1、 申请书一律用A4纸印制；

2、 不同类别的计量器具分别填写申请书；

3、 申请单位名称必须与营业执照上的名称一致；

4、 “产品简要说明”，填写主要技术指标或说明主要改进情况；

5、 填写内容要真实、准确，不得弄虚作假；

6、 申请书可打印或用钢笔填写，字迹清晰、工整，无签字印章无效；

7、 申请书一式三份（可复印）。

